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一、本机构名称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二、本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和项目协办人姓名 

保荐代表人：杜纯静、陈建 

项目协办人：周杰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

境”） 

四、本次保荐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类型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五、本机构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结论 

盾安环境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后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保荐浙江盾安人工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说明》） 

六、本机构承诺 

（一）本机构已在证券发行推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

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

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

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

查、审慎核查； 

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



 

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

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七、本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1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盾安环境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督导盾安环境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决策制度规定；参

加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建立重大财务活动的通报制度；

若有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盾安环境资源的行为，

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

制度  

督导盾安环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督导盾安环境建立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的监管机制，完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薪酬体系；对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故意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发表声明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盾安环境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督导盾安环境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制度，及时公告关联交易事项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督导盾安环境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管理；严格按照非

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定期

通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因不可抗力使募集资金运用出现

异常或未能履行承诺的，督导盾安环境及时进行公告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盾安环境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对外担保

的决策程序；督导盾安环境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

公告对外担保事项；对盾安环境违规提供对外担保的行为，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发表声明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关注并审阅盾安环境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股票交易发生

异常波动或公共媒介传播的信息可能对股票交易产生影响

时，督导盾安环境及时向交易所报告并公告；发生可能对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

件时，督导盾安环境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予公告；审阅其他应当公告的临

时报告并督导盾安环境及时公告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

定  

按保荐制度有关规定行使保荐职责，督促盾安环境严格履

行保荐协议；根据有关规定，对盾安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事

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

解释或出具依据  



 

定  

（四）其他安排  无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盾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杜纯静 

                     

 

                                                             

                                                 陈建 

 

 

 

法定代表人（签名）：                     

                                               杨宇翔 

 

 

 

 

 

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加盖公章） 

 

 

2011年 11 月 8日 

 



 

附件：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保荐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617”文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A股股票，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8,550万

股，特定投资者已于2011年10月26日缴纳认股款，盾安环境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

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或“本公司”）认为盾安环境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非公开发行股票在贵所上市

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盾安环境 

股票代码：002011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才良 

注册资本：744,727,460.00 元（本次发行前） 

          830,227,460.00元（本次发行后） 

（一）公司历史沿革 

1、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时股权结构 



 

盾安环境前身为浙江盾安三尚机电有限公司，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上市

[2001]99 号文批准，于 2001年 12月 19日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79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04 年 6月 16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1.42 元/股。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2004]46号文件同意，前述 2,800万股股票于 2004 年 7月 5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盾安环境上市时的股权结构为： 

盾安环境上市时的股权结构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43,181,865 60.66 

其中：国有法人股 4,318,187 6.06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27,645,034 38.84 

境内自然人股 11,218,644 15.76 

二、已流通股份 28,000,000 39.34 

合计 71,181,865 100 

2、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 

2005 年 11月 9 日，发行人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

东支付共计 8,400,000 股的对价后，原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以《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5]1338号）核准了发行人

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国有股股权变更事宜。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份总数不变，仍为 71,181,865

万股，股权结构变化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4,781,865 股，占股份总数的

48.86%，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6,400,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 51.14%。其中，

盾安控股持有 22,267,354 股，占股份总数的 31.28%，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持有

3,478,187股，占股份总数的 4.89%。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原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截至

2006年 11月 10日，公司部分限售股份限售期满上市流通，公司股份总数不变，

股权结构变化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5,745,5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7%，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45,436,3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83%；截

至 2007 年 11 月 10 日，公司部分限售股份限售期满上市流通，公司股份总数不



 

变，股权结构变化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0,143,0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8.30%，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1,038,8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70%。 

（2）2007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07年 12月 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7]216号《关

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和证监公司字[2007]217 号《关于核准豁免浙江盾安精工

集团有限公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核准，发行人向盾安精工发行 9,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购买后者拥有的制冷产业相关的资产业务（以下简称“2007 年度定向增发股份

购买资产”），包括盾安禾田 70%股权、珠海华宇 70%股权、重庆华超 100%股权、

天津华信 100%股权、苏州华越 100%股权、美国精工 100%股权、盾安精工拥有的

土地使用权 157,379.3 平方米和房屋 78,483.82 平方米。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发行人的股份总数变更为

161,181,865股。其中，盾安精工成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持有 9,000 万股，占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5.84%，盾安控股仍持有 22,267,354股，占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13.82%。 

同时，盾安精工承诺：其该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 9,000万股股份，自该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盾安控股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22,267,354

股股份，自该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故其于 2007 年 11 月可上

市流通的 3,559,093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重新进行了锁定。上述限售股份均已于

2011年 1月 5日全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3）2008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发行人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截至 2007 年末公司总股本

161,181,8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派 3元，上述方案于 2008

年 6 月 10 日实施完毕。该方案实施完毕后，发行人总股本增加至 322,363,730

股，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其中，盾安精工持有 18,000 万股，占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55.84%，盾安控股持有 44,534,708股，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3.82%。 

（4）200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9 年 8月 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719 号《关于



 

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009 年 9月 8 日，发行人完成了向章小格等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5,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1,300 万元（以下简称“2009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详细情况请见“第九章 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的调查”之“二、发行

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调查”）。此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手续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全部完成。根据非公开发行对象的相关承诺，上述 5,000 万股股份自 2009

年 9月 17日起限售 12个月，该等限售股份已于 2010年 9月 17日全部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发行人的股份总数变更为 372,363,730

股，股权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其中，盾安精工持有 18,000 万股，占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48.34%，盾安控股持有 44,534,708 股，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1.96%。 

（5）2011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发行人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截至 2010 年末公司总股本

372,363,7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派 3元。上述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完成除权除息，该方案实施完毕后，发行人总股本增加至

744,727,460股，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6）截止 2011 年 9月 30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11,636 0.10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高管持股 711,636 0.1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44,015,824 99.9 

合计 744,727,460 100 

（7）截止 2011 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 

1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00 48.34% 流通 A 股 0 

2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069,416 11.96% 流通 A 股 0 

3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10,928,000 1.47% 流通 A 股 0 

4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835,089 0.92% 流通 A 股 0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0.67% 流通 A 股 0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45,069 0.66% 流通 A 股 0 

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险分红 
4,808,228 0.65% 流通 A 股 

0 

8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动力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687,970 0.63% 流通 A 股 

0 

9 
国泰君安－光大－国泰君安明星价

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18,150 0.59% 流通 A 股 

0 

1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彤源 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250,000 0.57% 流通 A 股 

0 

 合计 494,941,922 66.46%  0 

 

3、本次发行前后股权变化情况表 

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623.0844 万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止 2011年 9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截止 2011 年 11月 3日）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711,636 0.10 86,211,636 10.38  

其中：境内自然人股 - - 21,200,000 2.55  

国有法人持股      9,000,000 1.08 

境内非国有法人 - - 55,300,000 6.66 

     高管持股 711,636 0.10 711,636 0.0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744,015,824 99.90 744,015,824 89.62 

合计 744,727,460 100.00 830,227,460 100.00 

（二）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1、控股股东及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其他主要股东情况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精工”持有公司 36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48.34%,为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

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1.96%。盾安控股

同时持有盾安精工 73.62%的股权，为盾安精工的控股股东。因此，盾安控股、

盾安精工合计持有公司 60.30%的股权。 



 

盾安精工成立于 2000年 8月 11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汪余粮。盾安精工

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空调配件、汽车农机配件、电子设备及配件、五金配件、

燃气具配件；经销：家用电器、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工艺美术品、化工产

品、文教用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目前盾安精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金属贸

易业务。 

盾安控股成立于 1996 年 12 月 14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

路，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姚新义。盾安

控股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对集团内部的投资、控股、资产管理、资本运作；销

售：中央空调主机及末端设备、制冷配件、炉具及热水器配件，水暖阀门与管件、

家用电器、环保仪器设备；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上述经营范

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目前盾安控股主要从

事股权投资及管理。 

除盾安精工和盾安控股外，不存在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11年 9 月 30日，自然人姚新义先生持有盾安控股 51%的股份，并直

接持有盾安环境 0.17%的股份，因此，姚新义先生通过控制盾安控股、盾安精工

的方式及直接持股的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的股份比例为 60.47%，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 

姚新义先生，身份证号码：33062519641129****，住所为浙江诸暨市店口镇

里市坞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历任浙江盾安三尚机电有限公司董

事长，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安庆向科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发行人董事长，

盾安控股总裁，浙江盾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盾安控股董事长。 

（三）公司经营范围与主营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制冷通用设备、家用电力器具部件、金属材料的

制造、销售和服务，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技术咨询及系统工程安装；实业投资；

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公司一直致力于在制冷供热领域的积极探索和不断突破，目前的业务主要包

括制冷配件、中央空调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并围绕产业升级转型的战

略目标，在中央空调领域逐步向行业特种空调和系统集成的方向发展，尤其在核

电暖通、可再生能源利用等细分市场取得了前瞻性的突破。 

公司系我国制冷配件行业的龙头企业，并且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制冷配件生产

基地之一。公司的制冷配件业务主要为家用空调配套，目前，公司的截止阀产品

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四通阀位居全球第二，管路集成组件、储液器、平衡

块等产品亦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的中央空调业务在做精做强普通商用空调的基础上，向行业特种空调领

域积极发展，目前已在核电暖通领域取得了突破，同时，在基于热泵空调技术的

可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取得了先发优势。 

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业务领域，公司利用自身在技术、品牌、产业链和已有业

绩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进行布局，已成为基于水（地）源热泵技术、以城市原生污

水等可再生能源为热源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行业的市场先行者和首批领跑者，目前

已实施了十余项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系统建筑应用工程，并且利用合同能源管理

等先进商业模式增强盈利的持续性，在行业发展的初期抢占了市场先机，致力于

打造行业第一品牌。 

（四）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根据公司 2008 年度、2009年度、2010年度经审计的及 2011年 1－9月未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近三年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近三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1.9.30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总资产 6,307,518,327.44 5,221,712,035.19 3,118,142,139.55 2,124,045,336.93 

流动资产 3,710,986,345.64 3,335,163,276.73 1,935,129,560.14 1,349,936,720.73 

非流动资产 2,596,531,981.80 1,886,548,758.46 1,183,012,579.41 774,108,616.20 

负债总额 4,306,901,401.39 3,250,961,416.22 1,033,787,215.31 923,008,602.67 

流动负债 3,708,261,423.60 2,518,951,667.94 936,232,003.24 916,757,863.06 

非流动负债 598,639,977.79 732,009,748.28 97,555,212.07 6,250,739.61 



 

股东权益 2,000,616,926.05 1,970,750,618.97 2,084,354,924.24 1,201,036,734.26 

2、近三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9月 2010年 2009年度 2008年度 

营业收入 3,755,181,462.39 3,695,219,243.82 2,281,741,063.87 2,591,014,957.90 

营业利润 202,177,505.32 312,035,974.32 221,980,023.71 213,796,297.45 

利润总额 227,029,959.77 331,572,042.45 238,334,360.89 224,328,324.91 

净利润 211,797,352.50 285,964,494.32 210,262,987.21 190,819,081.5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20,755,741.59 218,185,956.24 160,381,354.58 149,733,942.40 

少数股东权益 -8,958,389.09 67,778,538.08 49,881,632.63 41,085,139.11 

基本每股收益 0.2964 0.5859 0.4789 0.4645 

稀释每股收益 0.2929 0.5846 0.4789 0.4645 

3、近三年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9月 2010 年 2009年度 200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6,438,106.14 291,717,088.11 150,803,494.96 141,574,614.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68,719,374.74 -1,000,318,299.69 -185,264,824.50 -106,067,792.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1,526,494.96 1,361,174,820.88 231,341,821.52 14,202,590.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24,544,254.42 652,206,888.08 194,322,051.11 51,995,881.8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441,239,669.36 1,065,783,923.78 413,577,035.70 219,254,984.59 

4、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1 年 1-9月 2010 年度 2009年度 200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nian///ni） 

6.65 6.70 6.16 8.53 

存货周转率（次/年） 4.58 4.47 4.36 4.75 

利息保障倍数（倍） 3.33 8.08 14.82 7.97 

流动比率（倍） 1.00 1.32 2.07 1.47 



 

速动比率（倍） 0.75 1.00 1.54 1.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68.28% 62.26% 33.15% 43.46% 

 

二、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程序 

1、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2010 年 10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关于向南京宝新聚氨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关于

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

议案。 

2010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1 年 8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等议案，独

立董事于同日出具了《独立董事对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

发表的独立意见》。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1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了盾安

环境本次发行，2011 年 10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1]1617 号”《关于核准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批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3、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1 年 10 月 26 日，9 位投资者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缴纳了认股款。10 月

26 日，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2011]01020309

《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

告》。2011 年 10 月 27 日，主承销商向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转了全部认股

款，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 020151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售证券类型及面值 

本次发售证券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8,550万股。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1.30元/股。 

4、发行对象、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为 9名特定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为：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万股) 

1 陈伟峰 1,500 

2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1,500 

3 
天津远策恒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90 

4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900 

5 
浙江天堂硅谷久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80 

6 西安长咸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860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60 

8 陈晓军 620 

9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440 

合计 8,550 

限售期：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承诺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5、募集资金量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1）综字第 020151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966,150,000

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 22,500,000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净额为 943,650,000

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5,500,000 元人民币，增加资本公积金

人民币 858,150,000 元。 

三、平安证券内部审核程序及保荐意见 

（一）平安证券保荐非公开发行股票内部审核程序简介 

平安证券保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内部审核由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负责。 

序号 时间 审  核  程  序 

1 T-5 

1、项目人员准备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等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

员会会议必备资料； 

2、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秘书将上述资料送至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

会各位成员。 

2 T-2 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秘书确定会议时间、地点及与会人员。 

3 T 召开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会议。 

4 T+1 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整理完毕会议记录，各成员签字。 

5 T+X 
项目组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的审核意见进一步修改申请文件

后，平安证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复核、签字，公司盖章。 

（二）平安证券关于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意见 

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对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文件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经充分讨论，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委员会会议

认为盾安环境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同意保荐盾安环境申请非公开发

行股票。 

（三）平安证券关于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意见 

盾安环境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

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盾安环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保荐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说明》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杜纯静 

 

 

                      

                    陈建 

 

 

 

                              

法定代表人（签名）：                 

                                              杨宇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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